
中原时评
A03

记者从甘肃省公安厅
获悉，经甘肃省公安厅和天
水市公安局联合工作组对
张家川县杨某涉嫌寻衅滋
事案调查核实，决定撤销刑
事案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
其行政拘留 7 日。23 日凌
晨，杨某被释放。（9月23
日《天府早报》）

尽管将刑事拘留改为
行政拘留仍存争议，比如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
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
理的，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
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
罚。”但这样一个结果，算是
公众乐见的结局。此前，吴
虹飞案的处理，亦是如此。
牵动人心的关键时刻，却最
终峰回路转，叫人无限感
慨。

但感慨过后，仍需冷静
思考。少年发帖被拘事件，
与歌手吴虹飞事件，两件不
同的事，两个不同的地域，
地方执法机关的处理，缘何
有着惊人的相似？这当然
不是巧合，而是舆论介入之
后，民众力量对事件处理是
否合法的倒逼监督结果。
以此而论，甘肃少年发帖被
拘事件，确实带有某种“舆
论胜利”色彩。而这，正是

公共监督的幸与不幸。幸，
是因为人们有幸通过一次

“围观”，纠偏了一次执法。
不幸则是，谁能保证下一个
类似的事件，能及时迎来围
观的力量促成纠偏的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甘肃省
审计厅已派出审计组，自
2013 年 9 月 4 日起，对刘长
江任张家川县委书记、马中
奇任张家川县长以来经济
责任和机构编制情况进行
审计。这种坦诚面对问题
的态度说明，对一个基层案
件处理争议，不能简单地停
留于表层。那种纠结于胜
负对决的情绪判断，既无助
于纠偏公共事件的处理，更
不利于促进社会的法治进
步。而在微博上，随处可见
的这种戾气，用贴标签的方
式，拉大社会群体的分歧，
这着实不妥。

这位少年已经被释放，
我们应该有超越于此的理
性讨论。比如，如何从制度
上约束个别司法部门的随
意量刑；如何使法治精神，
真正落实到每一级执法机
关，如此等等。所有这些，
都应该随着这起事件的纠
偏，迅速进入公共议题。因
为对各级各地司法部门而
言，不应在类似公共事件的
处理中，再陷入同样的错

误。舆论发酵的年代，执法
机关更应格外注重法律程
序与法治精神，唯如此，才
能让具体的案件经得起舆
情检验，才能让案件的处理
结果扛得住时间的复核，才
能令公众对一个社会的法
治未来充满信心。

少年发帖被拘事件，与
歌手吴虹飞事件，平心而
论，当事人并非完全无错。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当事人
确实应该受到相应惩罚。
但法治精神讲究的是罪刑
相适应。两起事件处理的
前后差异，正说明这样的原
则没得到尊重。因而，维护
这样的原则，既是维护执法
机关办理此类事件的执法
公信力，亦是帮助消除舆论
场对于此类事件处理的争
议疑云。

对普通公众而言，划清
罪与罚的界限同样重要，它
可以让我们明白权利的边
界。毕竟，在我们在表达权
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身上
肩负的义务。因而，我们除
了欢呼少年发帖被拘事件
最终处理的及时纠偏，也应
反思已身。唯有建立在有
关各方共同反思基础上的
进步，或许才能为我们的法
治带来更为美好的明天。
□杨兴东

■个论

作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动
帮着国家工作人员出售“权力”，“亲
朋好友”“专家学者”和“退休干部”成
为行受贿犯罪的专业经纪人，且成为
主力军。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向媒体
透露，该院反贪局在近两年办理的贪
污贿赂案件中，很大一部分出现了

“行受贿代理人”，这种犯罪新模式正
悄然滋生。（9月23日《北京青年报》）

随着国家反腐败力度的加大，
“有钱没地方送，有人送不敢拿”成
为行受贿者的普遍心态。其结果就
是，一对一的贿赂犯罪逐渐减少，通
过“中间人”穿针引线的现象日趋增
多。一方面，行受贿经纪人丰富的
人际关系网，解决了行贿者信息不
对称问题，帮助其找对人、办成事；
另一方面，一些公职人员乐于通过
间接受贿，减少东窗事发的风险。

通常在人们的思维中，行贿和受
贿性质恶劣、危害严重，介绍行受贿
则容易被忽视。殊不知，如果没有人
从中间牵线搭桥，行贿者和受贿者就
没有沟通渠道，犯罪行为也就难以完
成。恰恰是行受贿经纪人的出现，让
潜在的利益公关诉求和权力寻租欲
望碰撞出火花，使得很多原本没有机
会发生的贿赂成为可能。同时，有了
经纪人的参与，受贿人与行贿人没有
直接接触，受贿人在法律上也常常不
具有所贿赂财物的“所有权”，从而给
反腐取证带来很大难度。

根据我国刑法，向国家工作人
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在介绍

过程中有分成、获利行为的，还可能
构成行受贿罪的共犯。不过，在现
实中，介绍贿赂常有，介绍贿赂罪不
常有。前不久，新华社记者专门查
询了上海法院法律文书检索中心

“刑事文书库”，94602篇刑事文书中
仅有3篇与介绍贿赂罪有关，其中2
起案件免予刑事处罚，仅有1起案件
判处了实刑。如此这般，都是例证。

同时，介绍贿赂罪还存在法定
刑过轻的问题。法律界经常拿其与
介绍卖淫罪对比，同样是在中介服
务中起到主导性乃至决定性作用，
前者仅仅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且不涉及罚金刑、没收财产刑，
而后者最高将“处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并处没收财产”。此外，介绍贿
赂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不包
括单位；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不包括其他非国家工作人员。这样
的司法界定，显然不利于打击公司
化运作的行受贿经纪人，也难以遏
制愈演愈烈的商业贿赂。

当然，和行贿受贿一样，权力运行
缺乏监督、行政审批存在暗箱，是行受
贿经纪人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把
权力关进笼子，使其失去寻租空间，是
斩断行贿、受贿和介绍贿赂三方利益
链条的治本之举。不过，就行受贿经
纪人本身而言，法治不彰无疑是滋生
这一特殊现象的重要原因。所以，亟
待加大对介绍贿赂罪的惩戒力度，增
加“经纪人”的违法成本和风险，从而
避免更多的人铤而走险，让行贿受贿
诉求胎死腹中。 □张枫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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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不彰滋生“行受贿经纪人”


